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顺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保荐

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

科顺股份部分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并

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及上市后股本变化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336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科

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创业板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2018]55 号）同意，科顺股份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152,666,600股，并于 2018年 1月 25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总股本由首次公开发行前的 458,000,000 股增至

610,666,600股。 

（二）公司上市后股本变动情况 

2018 年 7 月 16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回购股份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公司实施

本次激励计划获得了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办理本次股权激励的相关事宜。 

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24日至 2018 年 8 月 10 日期间,以自有资金通过公司设

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从二级市场购入公司股票 8,000,006 股作为限制性股票的

激励股份，约占公司股份总数 1.31%，实际使用资金总额约为 9,673.60万元。 



2018 年 7月 2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

项的议案》以及《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18

年 8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截至 2018 年 8 月 20日，公司收到董事会向 303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6,465,000

股限制性股票而缴纳的股权认购款合计人民币 42,539,700元，占股本的 1.06%，

均为货币出资。 

2019 年 4月 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截至 2019年 5月 6日，公司收到董事会向 75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1,535,006

股限制性股票而缴纳的股权认购款合计人民币 10,100,339.48 元，占股本的

0.25%，均为货币出资。 

2019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

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和《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原激励对象薛青等 27 人已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对前述人员已获授但尚

未行权的 119 万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及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59.5 万股股票

进行回购注销。其余激励对象因公司 2018 年度业绩未达到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及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对其不符合行权条件的 469.6万份股票期

权进行注销及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234.8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此次

共计注销 588.6 万份股票期权，回购注销 294.3万股限制性股票。本次回购注销

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由 610,666,600 股减少至 607,723,600 股，注册资本由

610,666,600元人民币减少至 607,723,600 元人民币，公司于 2019年 6月 12日

前将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款已全额汇至各回购对象银行账户中。本次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事宜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19】

156号《验资报告》。 

2019 年 8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回购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不超过人民



币 10,000 万元，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2.00元/股，回购期限为自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

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本次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5,400,052股，本次股份回购已全部实施完毕。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总股本为 607,723,600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

股 309,820,28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9805%。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的承诺及其承诺履行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东吴志远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1,779,474 股；根据吴志远在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时所作的承诺，其持有的公司 1,739,474股股票，自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2016 年 4 月 27 日，公司向吴志远

等 44 名认购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吴志远本次通过非公开发行取得公司股票

40,000股，该次发行的新增股票限售期为 2016年 5月 27 日(发行人在中登公司

完成股份登记之日)起三年。其中，股东吴志远曾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并于 2019 年 1 月 4 日申报离职。根据吴志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时所

作的承诺：“若本人在发行人股票于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第 7个月至第 12个月

之间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吴志远所持有的公司首发前全部限售股将延长锁定至其离职之日后 12 个月，即

限售至 2020年 1月 4日。 

截至 2020 年 1 月 4 日，上述股东吴志远所作的限售承诺已届满，公司拟申

请解除其持有的 1,779,474股限售股份。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吴志远承诺： 

1、本人现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进行

转让，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形式的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所持

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超过上述期限，在发行人处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2、若本人在发行人股票于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申报离职，自申



报离职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得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若本人在发行人股

票于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第 7 个月至第 12 个月之间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

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若本人在发行人股票于证券

交易所上市之日起第 13 个月以后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

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直接持有发行人

股份发生变化的，仍应遵守上述承诺及保证。自本人离职信息申报之日起 6个月

内，本人增持发行人的股份也按上述承诺及保证予以锁定。 

3、上述承诺事项不因本人的职务变换或离职而改变或导致无效。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

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四）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不

存在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20年1月6日（星期一）。 

2、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1,779,47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928%；实际可上

市流通数量444,8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732%。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数量共计1户，系自然人股东。 

4、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条件股份

总数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

数量 

本次实际可上市

流通数量 

1 吴志远 1,779,474 1,779,474 444,868 

注1：股东吴志远曾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于2019年1月4日申报离职（任期届满

前离任），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本次解除限售后，仍需遵

守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的相关规定及做出的股份锁定的承诺。 

5、公司董事会承诺将严格监督相关股东在出售股份时遵守承诺，其减持行

为应严格遵从《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

9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

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并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保荐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

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要求；

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

定承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

完整。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